附件1：

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受助学生情况

确认函
华民慈善基金会：

经过调查，截止2018年3月30日为止，我院受到贵会第十期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资助的_____名同学，没有出现任何影响接受第二笔扶助款的情况，特此证明。

此致

敬礼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名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2018年3月30日

注：若有例外情况，请在“特此证明”前注明例外情况人数、发生原因，以便我会留档证明。

附件2：

第十期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中期评估统计表

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学号
	姓  名
	专业
	提交问卷时间
	学生签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